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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通知

建市函〔2020〕1073号

各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、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、住房城乡

建设局（城乡建设局），省直管县（市）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

局、重点工程建设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：

为切实提高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水平，进一步

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

住房城乡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投标管理

办法》等法律规章及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

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函

〔2019〕92号）、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

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监管的指导意见》（建市规〔2019〕

1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就规范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招标投标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落实建设单位招标人责任

建设单位作为工程建设活动的总牵头单位，承担着重要的工

程质量管理职责，对保障工程质量具有主导作用。在招标活动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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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及省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有

关规定编制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，并依据工期定额标准确定

合理工期，确保工期与造价的适配，不得在招标文件中通过设置

不合理条件或系数，干预或引导投标人缩短工期、以异常低价竞

标。对除特大型或技术特别复杂以外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，建设单位在编制招标文件中，不得以企业业绩和奖项作为

资格、加分或中标条件。鼓励建设单位对特大型房屋建筑和市政

基础设施工程采用联合体投标方式。

二、完善合同文本

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合同应充分体现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和诚实守信原则，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，明确因

施工工期调整、征迁时序滞后等原因产生的费用调整金额或比例；

因极端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以及重污染天气、重大活动保障等原

因停工的工期顺延条款；因人工、材料、工程设备价格变化需要

调整合同价款的相关条款；参建单位创建品质示范工程的奖励金

额或比例。

三、严格规范评标行为

评标委员会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、评标办法等，

严格履行职责，客观公正评审，并对评审结果负责。建立异常低

价评审制度。拟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的报价存在异常低价的，评标

委员会应当在推荐前要求投标人在合理期限内作出澄清或者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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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，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。评标委员会要对通过评审的异常低

价中标候选人合同履行能力及工程质量安全等风险进行全面评

估，并作为评标结果的附件提交给招标人。投标人不能作出有效

澄清、说明或评标委员会认定其存在履约及质量安全风险的，评

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。

结合我省实际，现阶段，暂定全省房屋建筑、轨道交通、市

政基础设施等工程投标报价分别低于招标控制价的 90%、88%、

85%，作为异常低价。

四、优化招标投标方式

各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应选择一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开展“评定分离”试点，由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的技术、质

量、安全、工期、报价的控制能力等因素以及投标人市场信用状

况提供技术咨询建议，向招标人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。招标人

按照科学民主决策原则，自主择优确定中标单位。

各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、重点工程建

设管理、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应根据职责，按照本通知要求于今

年年底前制定相关配套措施，并及时发布。

本通知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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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0年 12月 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